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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在會議前提供的資料文

件 (ECI(2007-08)1)，當中載述自 2002年以來獲批准的
首長級編制變動的最新資料。據政府當局表示，在這

次會議考慮的建議如獲得通過，並於其後獲財務委員

會批准，公務員首長級編制將會淨增加 1個常額職位及
1個編外職位。  

 
 

EC(2007-08)1 建議由 2007年 10月 1日起，在民航處開設

1個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

級第 2點 )，為期 5年 6個月，以及 1個總航

空交通管制主任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級

第 1點 )，以應付航空交通的強勁增長，

並確保持續提供安全可靠的航空交通

管制服務  
 
2.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已於 2007年 2月 26日的會議上就
這項建議諮詢經濟事務委員會。  
 
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的擬議職務
及年期  
 
3. 委員察悉，擬議的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職位會負責

領導專責小組，推展更換航空交通管制 (下稱 "空管 ")系統
和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新總部的建議計劃。為配合兩個

密切相關的計劃投入服務的日期，政府當局建議開設這

個為期 5年 6個月的職位。  
 
4. 黃定光議員表示，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議員支

持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的建議。不過，由於兩個擬議的

計劃性質截然不同，所要求的專門知識亦不一樣，黃議

員關注把兩個計劃交託給同一人 (即出任擬議民航處助
理處長編外職位者 )是否恰當，以及能否挑選出具備合適
才能的人出任該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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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航處處長向委員保證，出任擬議民航處助理處長

職位的人負責這兩個擬議的計劃並沒有問題，因為他／

她會從 41名非首長級人員組成的專責小組獲得支援。他
闡釋，這些人員過半數在提供空管服務方面有十分豐富

的經驗，並且非常熟悉電腦系統的運作。小組內其餘的

人員會協助監察及統籌興建民航處新總部。因此，民航

處處長認為由擬議的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職位監督兩個

擬議的計劃的實施是恰當的安排。  
 
6. 郭家麒議員關注到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職位為期

5年 6個月，年期較長。他指出，現時的建議偏離了政府
當局的慣常做法，因為一般而言，編外職位的年期最初

會設定為 2至 3年，然後當局會檢討是否繼續需要有關職
位，以便決定會否進一步延長其年期。他要求當局澄清

該職位的擬議年期。  
 
7.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答覆時指
出，在某些個案中，由於未能確定較長遠而言是否需要

有關職位，因此政府當局可能會要求把開設該職位的年

期最初設定為 2至 3年，並可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延長其
年期。就現時的建議而言，很清楚的一點是，擬議的民

航處助理處長職位須按照十分緊迫的時間表，如期在

2012年年底前完成推行兩個密切相關的計劃。因此，政
府當局建議由 2007年 10月 1日起開設民航處助理處長編
外職位，為期 5年 6個月。  
 
8. 石禮謙議員表示，泛聯盟的議員支持開設兩個首長

級職位的建議。石議員認為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職位的

擬議年期可能不夠長，因為單是建築工程已需時 3至
4年。他建議保留該職位一段更長的時間，例如 7年，藉
此確保出任該職位的人員能夠持續領導實施兩個擬議計

劃。  
 
9.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經濟發展 )解釋，在擬定
當前的建議時，政府當局緊記必需抱審慎和克制的態

度。他表示擬議編外職位的年期屆滿後，兩個擬議的計

劃的建築及系統安裝工程應已完成，其後的工作可由民

航處現有的首長級人員兼顧處理。民航處處長提到

EC(2007-08)1附件 2所載列兩個密切相關的計劃的實施
時間表。由於啟用空管系統及分階段啟用民航處新總部

的工作最早可於 2012年 12月完成，因此民航處助理處長
編外職位預計最少需要開設 5年 6個月。他補充，在擬定
實施時間表時，政府當局曾參考新加坡推行類似計劃的

做法。該計劃涉及更換新的空管系統及興建毗連的空管

中心，合共需要 6年或以上的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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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管服務收費  
 
10. 楊孝華議員表示支持政府當局的人員編制建議，因
為更換新的空管系統及興建民航處新總部符合航空業、

旅遊業及商界的利益。他憶述，為收回兩個擬議的計劃

的成本，使用香港國際機場 (下稱 "香港機場 ")的每班航機
的收費很可能會增加約 300元 (即約 6%)，而過境航機的過
境導航費則預期無需上調。他重申，按照 "用者自付 "原
則，要求過境航機和使用香港機場的航機共同分擔所增

加的費用較為公平。如果使用香港機場的每班航機的收

費可因而下調，或會有助吸引更多航機在香港降落及使

用香港機場。楊議員舉例說，俄羅斯航空當局便向過境

航機收取較高的空管收費，他促請政府當局在釐定空管

收費水平時參考國際的做法。  
 
11. 民航處處長備悉楊議員的關注，他解釋當局在釐定
日後的空管服務收費時，已考慮到航機數目的增長。由

於使用香港機場的航機數目預期在 2013年前會上升，預
計 每 班 航 機 所 支 付 的 費 用 只 會 輕 微 增 加 約 300元 (即
約 6%)。同樣地，當局預期兩個計劃不會導致過境航機的
過境導航費有顯著改變，因為增加的費用會透過航班增

長而獲得抵銷。此外，根據國際的既定做法，相對於使

用香港機場的航機，過境航機現時所繳付的費用較低，

原因是使用香港機場的航機的運作涉及的空管服務種類

較多。  
 
12. 楊孝華議員進一步詢問，實施兩個擬議的計劃和現
時的建議所需的額外人力資源，是否已計算在將要收回

的成本內。  
 
13. 民航處處長答覆時確認，當局在計算空管收費時，
已考慮到改善計劃的費用及提供空管服務的經常開支。

關於經常員工開支，他闡釋，在專責小組內的 41個擬議
非首長級職位中，約有 20個會在 2013年前轉為與空管相
關的常額職位。這些職位及擬議總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常

額職位的經常開支，將會持續計算在日後的空管收費

內。由於小組內其餘的擬議職位及民航處助理處長編外

職位的年期將於 2013年第一季屆滿，因此相關的經常開
支是有時限的。  
 
14.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15. 小組委員會會議於上午 9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5月 10日  


